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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標準係依標準法之規定，經國家標準審查委員會審定，由主管機關公布之中華民國

國家標準。 CNS 15233 :2025— 02 已經修訂並由本標準取代。  

依標準法第四條之規定，國家標準採自願性方式實施。但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引

用全部或部分內容為法規者，從其規定。  

本標準並未建議所有安全事項，使用本標準前應適當建立相關維護安全與健康作業，

並且遵守相關法規之規定。  

本標準之部分內容，可能涉及專利權、商標權與著作權，主管機關及標準專責機關不

負責任何或所有此類專利權、商標權與著作權之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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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適用範圍  

本標準適用於戶外使用、以發光二極體為光源之道路照明燈具 (以下簡稱 LED 路

燈 )，包含其控制裝置 (cont rolgear)、散熱裝置、光學元件及相關機械結構。  

2.  引用標準  

下列標準因本標準所引用，成為本標準之一部分。有加註年分者，適用該年分之

版次，不適用於其後之修訂版 (包括補充增修 )。無加註年分者，適用該最新版 (包

括補充增修 )。  

CNS 14115  電氣照明與類似設備射頻擾動特性之限制值與量測法  

CNS 14335  燈具－第 1 部：一般要求及試驗  

CNS 14335-2-3  燈具－第 2-3 部：道路及街道照明用燈具之個別要求  

CNS 14676-5  電磁相容－測試與量測技術－第 5 部：突波抗擾度測試  

CNS 15174  LED 模組之交、直流電源電子式控制裝置－性能要求  

CNS 15357  一般照明用 LED 模組－安全性規範  

CNS 15598-1  影音、資訊及通訊技術設備－第 1 部：安全要求  

CNS 15936  多媒體設備之電磁相容－放射要求  

CNS 61347-1  光源控制裝置－第 1 部：通則及安全要求  

CNS 61347-2-13  光源控制裝置－第 2-13 部： LED 模組用直流或交流電子式控

制裝置之個別要求  

IEC 62031:2018  LED modules for  genera l  l ight ing − Safety speci f ica t ions  

IEC 62384:2020  DC or  AC supplied e lec tronic contro l  gear  for  LED modules −  

Performance  requi rements  

IEC PAS 63421  Zhaga Inter face Speci f ica t ion Book 18 including Book 1 −  

Outdoor  Luminaire  Extension Inter face  

CIE 13 .3  Method of measur ing and spec i fying co lour  rendering proper t ies  

of l ight  sources  

CIE 15  Colorimetry  

CIE 63  The spec trorad iometr ic  measurement o f l ight  sources  

CIE 69  Methods of  charac ter iz ing i l luminance meters  and luminance  

meters per formance,  character i st ics and  spec i ficat ions  

CIE 70  Measurement o f  Abso lute Luminous Intensi ty Distr ibut ions  

CIE 84  Measurement o f  Luminous Flux  

CIE 121  The photometry and goniophotometry of luminai res  

3.  用語及定義  

下列用語及定義適用於本標準。  

3.1  發光二極體 ( l ight  emitt ing diode,  LED)  

具有受電能激發時發光的 PN 接面之半導體元件。  

3.2  總輸入功率 ( total  input  power)  

LED 路燈在控制裝置以額定輸入電壓操作下最大負載之總消耗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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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功率因數 (power factor,  PF)  

經量測所得之總輸入功率與供電電壓及供電電流乘積的比值。  

3.4  二方向型 ( two-direct ion type)  

非軸對稱配光，對道路軸向發出高光強度之配光。  

3.5  全周型 (omnidirect ion type)  

軸對稱配光，限制垂直面之配光。  

3.6  遮隔型 (cut-off  type)  

為對行駛中車輛之駕駛者不產生眩光，而嚴格限制光強度之配光。  

3.7  半遮隔型 (semi  cut -off  type)  

比遮隔型稍加放寬光強度限制之配光，屬二方向型時分為 A 型、 B 型。  

3.8  無遮隔型 (cut-off  free  type)  

不需嚴格限制眩光之配光。  

3.9  允許操作溫度範圍 (al lowance of  operation temperature range)  

LED 路燈能正常點燈的最低周圍溫度與最高周圍溫度之範圍。  

3.10  枯化點燈 (ageing)  

LED 路燈於特性量測前之預先操作期間； LED 路燈不需進行枯化點燈，但亦可

接受製造商或責任供應商指定進行枯化點燈。 LED 路燈於輸入端子間施加額定

輸入頻率之額定輸入電壓，在室內自然無風 (不直接對待測之 LED 燈具送風，僅

存在自然對流之狀態 )及 20 ℃至 27 ℃之周圍溫度下持續點燈 500 h。  

3.11  初始光通量 ( init ial  luminous f lux)  

LED 路 燈 於 0 h 或 經 過 枯 化 點 燈 後 ， 於 枯 化 點 燈 後 ， 以 測 角 光 度 計

(goniophotometer )對 LED 路燈所測定之光通量值，定義為其初始光通量。  

3.12  控制裝置 (contro lgear)  

介於電源與 LED 模組 (1 個以上 )間之單元，為 LED 模組提供操作所需之額定輸

入電壓或額定電流。此單元可由 1 個以上之個別元件所組成，可包含調光、修正

功率因數或抑制射頻干擾等元件。  

3.13  光束維持率 ( lumen maintenance)  

LED 路燈在指定時間所測得之光通量與其初始光通量的比值，以百分比表示。  

3.14  發光室 ( lamp compartment)  

安裝及放置 LED 光源之空間。  

3.15  控制室 (contro lgear compartment)  

放置控制裝置及內部配線連接與外部配線連接之空間。  

4.  量測條件  

4.1  溫度  

無特別規定時，在不直接對待測之 LED 路燈送風，僅存在自然對流的熱平衡狀態

下之周圍溫度，在量測期間為 25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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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濕度  

無特別規定時，相對濕度為 60 %±20 %。  

4.3  穩定狀態  

待測 LED 路燈經 60 min 以上之點燈時間後，在累計 30 min 內於正向 90°下方之

單點光強度及消耗功率的讀值變動率 (即 (最大值 −最小值 ) /平均值 )不超過 0.5  %時，

視為已達熱平衡之狀態。  

4.4  試驗用電源  

(a)  試驗用電源電壓之變動範圍為±0.5  %。  

(b)  電源頻率之變動範圍為±0.5  %。  

(c)  電源電壓波形之總諧波失真不得超過 3 %。  

4.5  光強度或光通量測定之應注意事項  

(a)  量測距離大於 LED 路燈其透光燈面最大尺寸 10 倍以上。  

(b)  樣品測試台之暗室背景照度不得大於 0.05 lx。  

(c)  光強度計量測範圍至少應涵蓋 1 cd 至 5,000 cd。  

(d)  光強度計之解析度在 0.1 % range/s tep 以下。  

(e)  光強度計之視效函數 V(λ) (spec tral  luminous eff iciency function)失配指數 f1 ′應

在 3 %以下。  

5.  特性要求  

5.1  安全性  

應符合 CNS 14335 及 CNS 14335 -2-3 之規定。  

5.2  基本特性  

依 6.2 進行試驗，量測其功率因數、總輸入功率、輸入電流諧波失真、色溫及演

色性。  

(a)  功率因數：實測值應在 0.90 以上，且在標示值之 95 %以上。  

(b)  總輸入功率：實測值應在標示值±10 %以內。  

(c)  輸入電流諧波失真：實測值不得超過表 1 之規定值，且電流總諧波失真不得

大於 33 %。  

(d)  初始相關色溫及色度座標：初始相關色溫應與製造商標示值一致，其色度座

標應位於對應之色度座標許可分布範圍，由量測值與表 2 之規定判定符合性。  

(e)  演色性：LED 路燈之平均演色性指數 (R a )實測值應在 70 以上，且初始值不得

低於標示值減去 3 的值。  

備考：  針對特殊環境如多雲霧路段或生態保護區等之道路，路燈應提供較低色溫

的白光，以利行車安全，依目前 LED 光源標準發展，ANSI 78.377 -2015 照

明用白光 LED 最低色溫為 2,200 K，其色溫範圍 2,238 K±102 K，色度座

標 x: 0 .5018,  y:  0 .4153，可做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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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諧波容許值  

諧波次數 (n)  
容許諧波最大值  

(以輸入電流基本波之百分比表示 )  

2  2  

3  30×η  

5  10 

7  7  

9  5  

11≦ n≦ 39  3 

備考： η 為功率因數。  

 

表 2 相對色溫類別  

色溫類別  
標稱色溫  

K 

色溫範圍  

K 

低色溫  

2 ,200 2 ,238±102  

2,500 2 ,460±120  

2,700 2 ,725±145  

3,000  3,045±175  

中色溫  

3 ,500 3 ,465±245  

4,000  3,985±275  

4 ,500 4 ,503±243  

5,000  5,029±283  

高色溫  
5 ,700 5 ,667±355  

6,500  6 ,532±510  

 

5.3  配光特性及發光效率  

依 6.3 進行配光特性及發光效率試驗。  

(a)  LED 路燈光強度分布應符合表 3 之要求；光強度角度之示意如圖 1 所示。  

(b)  光通量： LED 路燈光通量實測值不得低於額定值之 95 %。  

(c)  發光效率實測值應在 130 lm/W 以上且實測值不得低於標示值之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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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LED 路燈之光強度特性  

單位： cd /klm 

燈具型式  

垂直角 90° 垂直角 80° 垂直角 70° 垂直角 65° 垂直角 60° 

水平角 90° 水平角 90° 
水平角 65°

～95° 

水平角 65°

～95° 

水平角 65°

～95° 

二方向

型  

遮隔型  10 以下  30 以下  － － 180 以上  

半遮隔 A

型  
30 以下  120 以下  － 170 以上  － 

半遮隔 B

型  
60 以下  150 以下  － 150 以上  － 

無遮隔型  120 以下  － 150 以上  － － 

全周型  

遮隔型  10 以下  30 以下  － － － 

半遮隔型  60 以下  150 以下  － － － 

無遮隔型  － － － － － 

備考：單位中的流明值為 LED 路燈之光通量。  

 

   

 

水平角 (俯視 )    垂直角 (前視 )  

 

圖 1 光強度角度圖例  

 

5.4  電壓變動特性  

依 6.4 進行試驗， LED 路燈應能在額定輸入電壓 90 %至 110 %範圍之交流電源下

操作，中心光強度漂移應在±5 %以內。  

5.5  溫度循環  

依 6.5 進行試驗， LED 路燈應能在 −5 ℃至 50 ℃之溫度下，於試驗過程中持續穩

定發光，所有元件均不得有裂痕或其他物理性之損害，任 1 個 LED 單一封裝體不

60° 60° 

65° 

65° 

95° 

95° 

65°~95° 

65°~9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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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有不亮或閃爍之失效情況。  

5.6  點滅  

依 6.6 進行試驗，LED 路燈依規定之條件持續進行 8,000 次點滅後應能正常操作，

所有元件均不得有裂痕或其他物理性之損害，任 1 個 LED 單一封裝體不得有不

亮或閃爍之失效情況。  

5.7  耐久性  

依 6.7 進行試驗， LED 路燈應在 50 ℃±2 ℃之周圍溫度下，於試驗過程中持續穩

定發光，所有元件均不得有裂痕或其他物理性之損害，耐久性試驗後 LED 路燈的

光通量不得低於初始值之 90 %。  

備考：可依廠商之需求提高試驗溫度。  

5.8  耐濕點滅  

依 6.8 進行試驗， LED 路燈應在 40 ℃±2  ℃之溫度、 93 %±2 %之相對濕度下，

於試驗過程中持續穩定發光，所有元件均不得有裂痕或其他物理性之損害，任 1

個 LED 單一封裝體不得有不亮或閃爍之失效情況。  

5.9  突波保護  

依 6.9 進行試驗， LED 路燈應有電壓突波保護能力，符合 CNS 14676 -5 位準 4 之

規定，於試驗後能正常操作。  

5.10  光束維持率  

依 6.10 進行試驗，LED 路燈於 1,0500 h 及 3,000 h 時 (不含枯化點燈時數 )之光束

維持率不得低於 95 %，且其發光效率不得低於實測初始值之 95 %。  

5.11  電磁雜訊  

依 6.11 進行試驗， LED 路燈應符合 CNS 14115 之規定。  

5.12  防塵防水  

依 6.12 進行試驗，LED 路燈應符合 IP65，若具備獨立控制室則其應符合 IP54。  

5.13  振動  

依 6.13 進行試驗， LED 路燈不得有變形、鬆扣、脫落或龜裂等現象。  

5.14  智慧照明控制  

若標示 LED 智慧路燈之產品，依 6.14 要求進行試驗，應符合以下要求：  

(a)  智慧照明功能：至少應包含調光、時序控制及回饋資訊 (例：輸入電壓、輸入

電流、輸入功率、調光比例及異常狀態 )中之 1 項；調光功能應涵蓋至少 3 種

光輸出模式，包含額定光通量的 100 %、 50 %及 25 %以下； 50 %測試點允許

在額定光輸出之 50 %光輸出值的±5 %範圍內， 25 %以下測試點允許在額定

光輸出之 25 %以下 (宣告的調光最底限 )光輸出值之±10 %範圍內。  

(b)  路燈通訊基座接頭：宜採符合國際泛用的 ANSI C136.41 之 NEMA 標準接頭、

IEC PAS 63421 之 Zhaga 標準通訊接頭等以裝設智慧照明控制組件。  

(c)  智慧照明控制及通訊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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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明控制訊號宜採用數位 (DALI)、類比 (0 -10 VDC)等；( i)數位控制：依 IEC 

62386 系列標準，DALI 乃光源及照明控制器的介面，包含光源控制裝置、

感測器等相關零組件皆應符合 IEC 62386 系列標準。 ( i i )類比調光訊號：

0-10 VDC 控制訊號應能調控 LED 智慧路燈的輸出光通量，且符合 (a)項

要求。  

●  通訊方式考量當地的通訊環境來選擇較佳的技術類型，有線、無線或組合

型。  

●  產品規格書中應註明智慧照明控制相關資訊，例：控制訊號、輸出光通量

可調範圍、通訊方式、控制器消耗功率等。  

5.15  光源控制裝置  

依 6.15 進行試驗， LED 路燈所使用之光源控制裝置應符合 CNS 61347-1、 CNS 

61347-2-13 及附錄 C 之要求，測試報告中應註明製造商名稱及型號。  

6.  試驗法  

6.1  安全性試驗  

依 CNS 14335 及 CNS 14335-2-3 相關章節進行試驗。  

6.2  基本特性試驗  

LED 路燈無須經枯化點燈，亦得依製造商或責任供應商之指定進行枯化點燈後 (載

明於測試報告中 )，於輸入端子間施加額定輸入頻率之額定輸入電壓，量測其總輸

入功率、功率因數、總諧波失真、初始相關色溫及演色性。  

6.3  配光特性及發光效率試驗  

LED 路燈無須經枯化點燈，亦得依製造商或責任供應商之指定進行枯化點燈後 (載

明於測試報告中 )，於輸入端子間施加額定輸入頻率之額定輸入電壓，依 CIE 70、

CIE 84 及 CIE 121，以測角光度計及功率計測定光強度分布曲線、總光通量與輸

入功率，並以下列所示之方程式計算其發光效率。  

發光效率 ( lm/W)  = LED 路燈之總光通量 ( lm)/LED 路燈之輸入消耗功率 (W)。  

6.4  電壓變動特性試驗  

LED 路燈進行 6.3 之配光特性試驗時，於輸入端子間施加額定輸入頻率之 90 %及

110 %額定輸入電壓，量測 LED 路燈之中心光強度。  

6.5  溫度循環試驗  

LED 路燈在操作狀態下，由室溫上升至 50 ℃±2 ℃，保持 16 h 後，降溫至 −5 ℃

±2 ℃，保持 16 h，再升至室溫，此為 1 次循環，重複進行 2 次。升溫、降溫率

為 0.5 ℃/min 至 1 ℃/min。  

6.6  點滅試驗  

LED 路燈於輸入端子間施加額定輸入頻率之額定輸入電壓，以點燈 30  s、熄燈 30  

s 之週期，持續進行 8,000 次。  

6.7  耐久性試驗  



 

 

草 -修 1140114:2025 

－ 11－  

LED 路燈經 6.4 之試驗後，在 50 ℃±2 ℃的周圍溫度及額定輸入頻率之額定輸入

電壓下點燈，連續操作 360 h。試驗結束後，再以測角光度計測定其光通量值。  

6.8  耐濕點滅試驗  

LED 路燈在周圍溫度 40 ℃±2  ℃、相對濕度 93 %±2  %下，於輸入端子間施加額

定輸入頻率之額定輸入電壓進行點滅試驗，以點燈 30 min、熄燈 150 min 之週期

為 1 次循環，持續進行 160 次。  

6.9  突波保護試驗  

依 CNS 14676-5 之試驗法，對 LED 路燈施加 1 個具有 1.2 /50 μs 開路電壓波形與

8/20 μs 短路電流波形之組合波，依位準 4 之試驗電壓進行試驗，切換電壓極性重

複試驗 3 次。  

6.10  光束維持率試驗  

LED 路燈依 6.3 測試總光通量後，在室內自然無風及 25 ℃±10 ℃之周圍溫度下

持續點燈，於 1,0500 h 及 3,000 h 時以測角光度計測定其光通量值。  

6.11  電磁雜訊試驗  

LED 路燈依 CNS 14115 規定之試驗法進行試驗。  

6.12  防塵防水試驗  

依 CNS 14335 第 9 節之規定，對 LED 路燈進行試驗。  

6.13  振動試驗  

使 LED 路燈朝 3 個相互垂直之方向 (X、Y、 Z)振動，每個軸向 12  min，總計 36  

min，依正弦波頻率每 min 300 次至 1 ,200 次、每週期 3 min、全振幅 2 mm，循

環實施對數掃描後，檢查燈具不得有變形、鬆扣、脫落或龜裂等現象。  

6.14  智慧照明控制試驗  

智慧照明控制器應符合 CNS 15936 及 CNS 15598-1，惟採用無線傳輸的控制器

應符合 NCC 之無線射頻規範要求。  

(a)  LED 路燈整合智慧照明控制器進行產品宣稱之智慧功能相關試驗，並測試智

慧照明控制器之功率消耗。調光 LED 路燈應以產品宣示之 3 種光輸出規格，

依 6.3 進行 LED 路燈輸出光通量與功率測試。   

(b)  智慧照明控制及通訊介面：  

●  DALI 數位控制：相關組件應取得驗證機構或實驗室之合格報告。  

6.15  光源控制裝置試驗  

LED 路燈之光源控制裝置，依 CNS 61347-1、 CNS 61347-2-13 及附錄 C 之規定

進行試驗。  

7.  標示  

LED 路燈應符合商品標示法與電器及電子商品標示基準等相關法令之規定，並依

下列規定標示。  

(a)  產品名稱及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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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額定輸入電壓 (V)。  

(c)  額定輸入頻率 (Hz)。  

(d)  額定輸入電流 (A)。  

(e)  額定輸入功率 (W)。  

( f)  額定光通量 ( lm)。  

(g)  功率因數。  

(h)  額定發光效率 ( lm/W)。  

( i)  額定相關色溫 (K)。  

( j )  演色性指數。  

(k)  智慧照明控制 (例：調光 /色範圍、控制及通訊介面 ) (若有 )。  

( l)  燈具型式。  

(m)  允許操作溫度範圍 (℃)。  

(n)  製造商名稱或註冊商標。  

(o)  製造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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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參考 )  

系列型式之認定原則及試驗要求  

 

A.1  目的  

本標準以型式試驗為主，針對設計及構造相同惟燈具功率、外觀顏色或光學特性

值不同，且符合 A.2 系列型式認定原則之產品，得採行本附錄所提供之試驗法，

以縮短測試時間。  

備考 1.  型式試驗係針對提交測試之特定型式樣品，依本標準進行規定之試驗，以

查核該產品的設計與本標準之符合性。  

備考 2.  樣品通過型式試驗後不保證製造商後續生產的所有同型產品均符合本標

準之要求。確保產品符合本標準係製造商之責任，除型式試驗外宜自主採

行例行試驗及品保措施。  

備考 3.  針對系列型式產品所進行的測試屬簡化之檢驗措施，試驗室不負責後續之

追查及管理，製造商應提出對產品品質及性能之保固與保證。  

A.2  系列型式認定原則  

燈具型式就特定之特徵及特性等均相同者，視為同一系列型式。判定的基準可為

材料表 (bi l l  o f mater ia l ,  BOM)及送測時所提交之相關技術文件 (包含型錄及試驗

報告等 )。  

系列型式之產品應符合下列所有條件：  

(a)  外觀、尺寸、構造及散熱裝置應完全相同。指定為系列型式之 LED 路燈，其

材料表中所列之材料及零組件均相同時，可視為構造相同。  

(b)  控制裝置應為相同廠商所製造且為同系列之產品，惟其輸出功率可不同。  

(c)  採用相同型式之 LED 模組，並符合下列條件：  

－  外觀、尺寸相同。  

－  LED 製造商相同且為同系列之產品。  

－  二次光學元件 (例：透鏡 ( lens)或反射鏡 ( re f lec tors)等 )為相同材料之產品。  

－  模組基板為相同廠商所製造且為同系列之產品。  

A.3  系列主型式認定原則  

由試驗室與 LED 路燈之製造商共同評估，以同系列產品中具代表性之產品為主

型式，得以下列原則判定：  

－  總消耗功率應為系列型式中最大者。  

－  散熱面積與總消耗功率之比應為系列型式中最低者。  

－  光熱特性 (發光效率或熱阻 )應為系列型式中最低者。  

備考：應選擇能產生最不利試驗結果之 LED 路燈為主型式產品。  

A.4  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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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1  主型式之試驗要求  

A.4.1.1  零組件  

應符合下列要求：  

(a)  LED 模組之安全性應符合 CNS 15357。  

(b)  控制裝置之安全性應符合 CNS 61347-1 及 CNS 61347-2-13。  

(c)  控制裝置之性能應符合 CNS 15174。  

若檢附已符合上述規定之零組件試驗報告，得不另行測試。  

A.4.1.2  LED 路燈  

依本標準進行所有試驗。  

A.4.2  系列型式產品之試驗要求  

審查主型式產品之試驗報告，確認符合上述要求時，系列型式產品得依下列規

定進行試驗。  

依 6.2 進行基本特性試驗、依 6.3 進行配光特性及發光效率試驗並依 6.7 進行耐

久性試驗。  

發光效率實測值與主型式產品在 1,000 h 之值相比，應在其 95 %以上。效率等

級應與主型式產品為同一級以上。  

A.5  標示  

A.5.1  主型式產品之標示  

除下列規定外，其餘依第 7 節之規定標示。  

於產品型號後方註明〝主型式〞。例：主型式產品之型號 (主型式 )。  

A.5.2  系列型式產品之標示  

除下列規定外，其餘依第 7 節之規定標示。  

於產品型號後方註明〝系列型式〞。例：系列型式產品之型號 (系列型式 )。  

A.6  主型式產品應具備之文件  

應至少提供下列技術文件。  

(a)  LED 模組之安全性試驗報告。  

(b)  LED 及 LED 模組之詳細規格書 (包含光熱特性資料 )。  

(c)  控制裝置之安全性及性能試驗報告。  

(d)  控制裝置之規格表或型錄。  

(e)  材料表及電路圖。  

( f)  規格表或型錄。  

A.7  系列型式產品應具備之文件  

應至少提供下列技術文件，以作為試驗室評估之依據，並併入試驗報告中備查。  

(a)  LED 模組之安全性試驗報告。  

(b)  LED 及 LED 模組之詳細規格書 (包含光熱特性資料 )。  

(c)  控制裝置之安全性及性能試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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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控制裝置之規格表或型錄。  

(e)  主型式產品之試驗報告。  

( f)  主型式產品及系列型式產品之材料表及電路圖。  

(g)  主型式產品及系列型式產品之規格表或型錄。  

(h)  製造商之符合性聲明書。  



 

 

草 -修 1140114:2025 

－ 16－  

附錄 B 

(參考 )  

發光二極體道路照明燈具之色溫及色度座標量測法  

 

B.1  說明  

依 6.2 之規定量測 LED 路燈的色溫時，得選用本附錄所提供之積分球量測法、測

角色度量測法或直下量測法。  

B.2  積分球量測法  

避免外在光輻射影響試驗結果下，將 LED 路燈點亮，使光導入積分球內，以〝積

分球－分光輻射計〞系統量測光譜特性，記錄平均相關色溫值 (K)與色度座標 (x ,y)，

分光輻射計之掃描間隔波長應在 5 nm 以下。  

B.2.1  儀器設備  

以積分球搭配分光輻射計 (作為感測器 )之〝積分球－分光輻射計〞系統進行色

度特性之量測。設備之要求如下：  

(a)  積分球應具備自體吸收效應量測之輔助光源。  

(b)  內壁塗層之反射率為 90 %至 98 %。  

(c)  積分球上用於裝設 LED 路燈之開口，其直徑應小於積分球直徑之 1/3。  

(d)  擋板設置於距離光偵測器埠約為球體半徑之 1/3 至 1/2 處。  

(e)  分光輻射計之最小光譜範圍應涵蓋 380 nm 至 780 nm，光譜帶寬及掃描間隔

應在 5 nm 以下。  

( f)  分光輻射計的方向性響應指數 f2(參照 CIE 69)小於 15 %之近似餘弦響應。  

B.2.2  周圍溫度  

量測時之周圍溫度應維持在 25 ℃±1 ℃，在與 LED 路燈相同高度並距離 1 m 之

位置量測。溫度感測器應予適當遮蔽，避免受 LED 路燈之直接光輻射及其他光

輻射來源所影響。  

B.2.3  量測架構  

LED 路燈以〝積分球－分光輻射計〞系統進行量測之空間幾何架構如圖 B.1 所

示。LED 路燈應裝設於積分球上之圓形開口，而 LED 路燈的外緣應與開口之邊

緣切齊 (或 LED 路燈的外緣可略微伸入開口內，以確保所有之光輻射可完全照

射於球體內 )。開口的邊緣與 LED 路燈外緣間之縫隙，可利用 1 只蓋板 (內側應

為白色 )加以覆蓋，則在一般照明環境之室內進行量測時，積分球可完全不受室

內照明之影響 (參照圖 B.2(a))。若無法對縫隙加以覆蓋，應使開口保持敞開時，

則應在暗室 (至少在開口周圍處 )中進行量測，以避免外來光或反射光射入積分

球內 (參照圖 B.2(b))。無論何種情況，將受測 LED 路燈安裝於積分球上時，應

留意支撐材料或結構物不應成為 LED 路燈之熱傳導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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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1 LED 路燈以〝積分球－分光輻射計〞系統量測時之積分球空間幾何架構  

 

 

(a) LED 路燈裝設時搭配蓋板  (b) LED 路燈裝設時不搭配蓋板  

 

圖 B.2 受測 LED 路燈於積分球上之安裝條件  

 

B.3  測角色度量測法  

依 CIE 13.3 或 CIE 15，以測角光度計搭配色度量測儀 (co lor-measur ing ins trument)

之〝測角光度計－色度量測儀〞系統量測 LED 路燈在空間中各角度之光強度及色

度座標 (x,y)，並以公式 (B.1)計算其平均相關色溫值 (K)。  

B.3.1  儀器設備  

以〝測角光度計－色度量測儀〞系統進行量測。設備之要求如下：  

(a)  色度量測儀可為分光輻射計或色度計，惟色度計與分光輻射計應進行比對修

正。  

(b)  〝測角光度計－色度量測儀〞系統應設置於暗室中，並控制室內之溫度。  

(c)  旋轉臂 (posi t ion equipment)之轉速應能對 LED 路燈熱平衡的影響性最小，

以降低室內之氣流可能對 LED 路燈量測造成影響。  

(d)  僅適用 C 型測角光度計，對於測角光度計在量測方面之建議，參照 CIE 121。  

(e)  分光輻射計之最小光譜範圍應涵蓋 380 nm 至 780 nm，光譜帶寬及掃描波長

LED 路燈  

擋板  
輔助光源  

分光輻射計  

蓋板  

LED 路燈  

積分球壁面  

暗室  

LED 路燈  

積分球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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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隔應在 5 nm 以下，細節可進一步參照 CIE 15 及 CIE 63。  

( f)  量測距離應在受測 LED 路燈其透光燈面最大尺寸之 5 倍以上。  

B.3.2  周圍溫度  

量測時之周圍溫度應維持在 25 ℃±1 ℃，在與 LED 路燈相同高度並距離 1 m 之

位置量測。溫度感測器應予適當遮蔽，避免受 LED 路燈之直接光輻射及其他光

輻射來源所影響。  

B.3.3  量測架構  

LED 路燈以〝測角光度計－色度量測儀〞系統進行色度特性量測之空間幾何架

構 (圖中僅顯示 LED 路燈朝正下方照射之情況 )如圖 B.3 所示。  

 

 

 

 

圖 B.3 LED 路燈以〝測角光度計－色度量測儀〞系統進行色溫量測之空間幾何架

構  

 

對於色度座標及在 φ=0°及 φ=90° (或更大之 φ 角 )範圍內的光強度，首先將各 θ

角之量測值加以平均，並表示為 x(θ i)、 y(θ i)、 I (θ i)，其中 θ i 為 0°至 180°，角度

間距為 10°，再由計算加權平均值得出平均色度座標 x a。  

 

xa=∑ x19
i=1 (θi)∙wi(θi)，其中wi(θi)=

I(θi)∙Ω(θi)

∑ I(θi)∙Ω(θi)
19
i=1

 (B.1)  

   Ω(θi)=

{
 
 

 
 2π [cos(θi) − cos (θi+

Δθ
2
)] ; θi=0°

2π [cos (θi −
Δθ
2
) − cos (θi+

Δθ
2
)] ; θi=10°,20°⋯170°

2π [cos (θi+
Δθ
2
) − cos(θi)] ; θi=180°

 

Δθ =10° 

LED 路燈  

θ=180° 

φ=0° 

φ  φ=90° 

θ  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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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度座標 y a 及其他平均色度特性依相同方式計算。  

B.4  直下量測法  

以色度量測儀量測 LED 路燈在空間中正下方之色度座標 (x ,y)，測定其相關色溫

值 (K)。  

B.4.1  儀器設備  

以色度量測儀進行量測。設備之要求如下：  

(a)  色度量測儀可為分光輻射計或色度計，惟色度計應與分光輻射計進行比對修

正。  

(b)  色度量測儀應設置於暗室中，並控制室內之溫度。  

(c)  應降低室內之氣流，以避免對 LED 路燈之量測造成影響。  

(d)  量測距離應在受測 LED 路燈其透光燈面最大尺寸之 10 倍以上。  

B.4.2  周圍溫度  

量測時之周圍溫度應維持在 25 ℃±1 ℃，在與 LED 路燈相同高度並距離 1 m 之

位置量測。溫度感測器應予適當遮蔽，避免受 LED 路燈之直接光輻射及其他光

輻射來源所影響。  

B.4.3  量測架構  

LED 路燈以色度量測儀進行色溫量測之空間幾何架構如圖 B.4 所示。  

 

 

 

圖 B.4 LED 路燈以色度量測儀進行色溫量測之空間幾何架構  

LED 路燈  

10 倍以上  

色度量測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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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規定 )  

LED 路燈之光源控制裝置要求  

 

C.1  適用範圍  

本附錄適用於 LED 路燈。  

C.2  LED 路燈光源控制裝置規格  

(a)  LED 路燈光源控制裝置規格應符合表 C.1 之要求，為利維修之便，宜採用獨

立式光源控制裝置。  

(b)  光源控制裝置應於明顯處標示下列項目：  

(1)  製造商名稱或商標。  

(2)  型號。  

(3)  額定輸入電壓、額定輸入頻率、功率因數及輸入電流。  

(4)  額定輸出功率、額定輸出電流及輸出電壓範圍。  

(5)  IP 防護等級。  

(6)  製造日期或代碼。  

(c)  光源控制裝置試驗項目包含表 C.1 所規定光源控制裝置之輸入、輸出、安全、

電磁相容與防護等級。  

(d)  光源控制裝置之輸入及輸出特性依 CNS 15174 進行測試；DALI 數位調光之相

關性能依 IEC 62386 系列標準進行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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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LED 路燈之光源控制裝置規格  

項目  規格  

輸入  

( input)  

交流  

額定電壓 ( rated AC 

vol tage)  
100 Vac～277 Vac(參考 )  

額 定 頻 率 ( rated  

frequency)  
60 Hz  

功率因數 (PF)  ＞ 0.92 @ 220 Vac 在 70  %負載及滿載下  

直流  
額 定 電 壓 ( rated  

vol tage)  
依相關電力系統法規規定  

效率  

(eff ic iency)  

(1)電源功率≦ 35 W (700 mA)  

≧ 88 %@220 Vac 或額定 DC 電壓在滿載

下  

(2)電源功率＞ 35 W (700 mA)  

≧90 %@220 Vac 或額定 DC 電壓在滿載

下  

(3)電源功率＞150 W (1 ,400 mA)  

≧ 90 %@220 Vac 或額定 DC 電壓在滿載

下  

輸出  

(output)  

額定輸出功率  

(power rat ing)  
功率範圍  

額定輸出電流  

(current  rat ing)  

700 mA±5 %，≦ 150  W (輸出功率 )  

1,400 mA±5 %，＞ 150  W (輸出功率 )  

額定輸出電壓  

(vo ltage ra t ing)  
電壓範圍  

輸出漣波電流  

( r ipple  current)  
±20 %@220 Vac 在滿載下  

調光比例  

(d immable)  
選配  

調光控制介面  

(control  in ter face)  
0-10 VDC 或 DALI  

保護  

(protec tion)  

短路保護  

(SCP)  
有  

過電壓保護  

(OVP)  
有  

過溫保護  

(OTP)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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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LED 路燈之光源控制裝置規格 (續 )  

項目  規格  

使用條件  

(environment)  

操作溫度  

(operat ion temperature)  
−20 ℃～ 50 ℃  

操作濕度  

(operat ion humidi ty)  
10 %～ 90 %  

儲存溫度  

(s torage temperature)  
−40 ℃～ 80 ℃  

儲存濕度  

(s torage humidi ty)  
10 %～ 90 %  

安 全 性 與 電 磁

相容  

(sa fety & EMC)  

安全性  

(sa fety s tandards)  
CNS 61347 -1CNS 61347 -2-13  

電磁干擾  

(EMI)  
CNS 14115  

諧波  

(harmonics)  

依據： CNS 14934 -2   

規格： C 級  

突波  

(surge)  

依據： CNS 14676 -5  

規格： L-N:  2  kV; L-PE: 4  kV; N-PE: 4  kV 

防護等級  

( ingress protect ion)  

依據： CNS 14165  

IP65 或 IP66 (外置型 )  

備考：對於特定單電壓設計之光源控制裝置，以其額定電壓進行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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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性貿易 

障礙調查 

進口國家：                     發生時間： 

原因：□1.進口國檢驗措施不夠透明化，致無法取得相關資料； 

 □2.進口國檢驗標準不合理或檢驗措施對我有不平等待遇； 

 □3.台灣無試驗室可做測試；或 

 □4.其他：                                                      

情況簡述：                                                                         

                                                                              

審查委員或單位簽名（請務必填寫）： 

 

文號：1142001120、114 年 8 月 20 日截止（請不必備文，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倘需各標準草案或意見書空白表電子檔，請以 E-mail(john.lin@bsmi.gov.tw)來函索取。                  

 

標準檢驗局承辦人：林孟玄 


